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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创双子（北京）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监事会关于 2021 年度审计报告非标准意见说明的公告 

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  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 

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 

鹏盛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接受委托，对同创双子（北京）信息

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同创双子公司”）2021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

计，并于 2022年 6月 29日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（报告编号：鹏盛 A审字

[2022]74号）。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》（股

转系统公告〔2020〕2号）、《关于挂牌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审计工作提示的

通知》（股转系统办发〔2022〕3号）要求，并参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

告〔2020〕20号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号——非标准审

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（2020年修订）》以及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——审

计类第 1 号》的相关要求，就相关事项说明如下： 

审计报告中非标准意见的内容如下：  

（一）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的主要内容 

同创双子公司本年新增 320万元无形资产，系公司委托外部供应商开发的

IP服务系统微信端小程序，合同金额较大，合同中未体现关于此项软件开发技

术服务的结算价款依据，我们无法判断合同金额是否公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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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发表保留意见的理由和依据 

同创双子公司本年新增 320万元无形资产，系公司委托外部供应商开发的 

IP服务系统微信端小程序，合同金额较大，但合同条款中缺乏关于此项软件开

发技术服务的结算价款具体计算依据、对供应商应投入的各级别人员的人数及各

级别人员的现场工作时间等内容未做约定，我们认为，此合同的结算金额确定的

方式过于简单，不符合 正常的技术委托开发合同逻辑。我们未能无法获取充分、

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合同金额是否公允。本事实对公司无形资产的计量产生重

大影响，并将持续影响同创双子公司在该无形资产使用期间的摊销金额，但本事

实对财务报表对财务报表不具有广泛性影响。 

同创双子公司 2021 年合并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水平选取基准为近三年营

业收入的平均值 3267 万元的 0.50%即 16万元。 

技术委托开发合同的合同价款结算⽅式可以采用总价包干法，以双方协商的

金额为准，我们未能获取关于上述合同价款计算的依据，无法判断以上事实对同

创双子公司财务报表中无形资产计量的影响程度。 

公司董事会出具了关于 2021 年财务审计报告非标准意见的专项说明。公 

司监事会认为： 

（1）监事会对董事会出具的《董事会关于 2021 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 

意见的专项说明》无异议。 

（2）本次董事会出具的《董事会关于 2021 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 

的专项说明》的内容能够真实、准确、完整的反映公司实际情况。 

（3）监事会将督促董事会推进相关工作，解决非标保留意见所涉及的事项 

及问题，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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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公告。  

 

 

同创双子（北京）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

监事会 

2022年 06月 30日 


